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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類別、金額及名額分配表 

 類    別 

障礙等級 

(依身心障礙證明

或手冊規定之等

級) 

獎 助 金 額 獎 助 名 額 

獎 
學 
金 

助 
學 
金 

全校特殊教育學生

總人數在五人以下者，

得推薦一人；六人至十

人者，得推薦二人；十

一人至十五人者，得推

薦三人；十六人至二十

人者，得推薦四人；二

十一人至二十五人者，

得推薦五人；二十六人

至三十人者，得推薦六

人。 

    前項推薦人數應依

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

異學生人數比例分別為

之。 
 

身

心

障

礙 

視覺障礙、 

聽覺障礙、 

語言障礙 

輕度 5,000 3,000 

中度以上 6,000 4,000 

肢體障礙 
輕度 4,000 2,000 

中度以上 5,000 3,000 

多重障礙  6,000 4,000 

其他障礙 
輕度 4,000 2,000 

中度以上 5,000 3,000 

資

賦

優

異 

符合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

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二款 
5,000 

 

符合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獎

補助辦法第三條第三款 
3,000 

※未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，經本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通過並取

得特殊教育身分者，其獎補助金額，比照其他障礙類別輕度等級規定辦理。 

 

 


